关于《普宁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定标分离管理办法（暂行）》的解读
一、起草背景

根据中共普宁市委、普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普宁市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3-2025）的通知》（普宁办电【2023】65号）精神，为促进我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与择优，提高招标投标效率、效果和工程质量，推动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定标方式落实，制订《普宁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定标分离管理办法（暂行）》（下称《管理办法》。
制定目的及法律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和招标代理行为，优化评标组织方式，落实监管责任，提高招标投标效率、效果和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号）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招标投标改革的实施意见》（粤建市〔2020〕119号）等，制订《管理办法》。

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六章，二十五条。

总则（共三条）

《管理办法》制定的目的意义，依据的法律法规、评标分离的内涵和适应范围；

招标人责任（共五条）。对招标监督小组，评标委员会，定标委员会的组建作进一步明确，对招标人的责任作进一步规范。

评标程序（共三条）。对评标过程、定标候选人的产生作进一步的规范，将报告制度作明确规定。
定标中标程序（共九条）。对定标中标时间作明确，具体包括票决定标法、集体议事法、定标要素、中标候人确定、公示、中标人确定，合同签订以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议、投诉等环节。
监督管理（共三条）。监督内容包括决策机制、回避机制、全过程“留痕”机制、评估机制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过程中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追究。同时，明确招标人规避招标、违规招标应负的责任和处罚。
附则（共二条）。对《管理办法》实施时间和解释权作明确。

明确本办法由各行政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



